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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铜陵市市区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
专用道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建函〔2021〕187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市道路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，改善

市民出行条件，经研究，现将《铜陵市市区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

用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铜陵市公安局

铜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1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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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
实 施 方 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〈转发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

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完善我市城市道路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

统，改善城市绿色出行环境，提升城市品质，结合《铜陵市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铜政〔2019〕

65 号），决定在全市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，

现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聚焦群众步行和自

行车出行“走不通、不安全、不舒适”等突出问题，创新机制，多

措并举，形成合力，全力推动城市绿色出行环境高质量发展，切

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

意度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“畅通、安全、舒适”为目标，聚焦影响群众步行和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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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的突出问题，选择聚焦中心城区主要道路，医院、学校、图

书馆、市民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周边，群众生活休闲、购物旅游、

集中居住场所等重点区域，先行试点，以点带面，全面推进，落

实常态长效管理，着力打造高质量绿色出行环境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人行道净化专项行动

1.清理占道行为。

（1）严控机动车占道停放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人行道

上私自施划机动车停车位。对已经施划的机动车停车位开展充分

研究论证，确有必要的，加强规范管理；影响通行的，予以取消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文明办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2）规范设置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停放点，合理确定公共自

行车和共享单车投放规模和停放区域，落实相关站点的调度、运

行、维护各项措施，确保停放点区域整洁有序，无车辆积压乱停

现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县区政府、经开

区管委会）

（3）整治占用城市道路、街巷经营机动车修理、清洗业务

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安局、

县区政府）

2.规范路面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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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加强人行道上的各类设施设置，对严重影响行人通行

的，要立即予以整改；闲置和废弃的，要予以清除；不符合节约

道路空间要求的，设施要逐步规范。探索实施路灯杆与其他各类

杆线并杆减量、多杆合一，集约设置人行道上各类杆体、箱体、

地下管线等。推动人行道上方电力、通信等架空线入地，清理空

中“蜘蛛网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数据资源局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

委会）

（2）加强人行道保洁和垃圾收运，垃圾容器设置合理、外

观整洁、保持完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执法局、县区政府）

3.保障通行空间。进一步完善人行道网络，杜绝人车混行。

有效连接中断节点，优化过街设施，提高通达性，顺畅连通学校、

幼儿园、医院、商场、菜市场、体育场、车站、公园和广场等。

改造拓宽过窄人行道，力争改造后的人行道宽度不低于2米。推

广使用下沉式井盖，使井盖表面与人行道铺装保持一致。完善人

行道上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，保障连续、畅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数据资源局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4.完善安全措施。

（1）尽量避免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共板设置，确需共板设

置的，要采取安全隔离措施，防止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冲突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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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设置必要的隔离护栏、隔离墩、阻车桩等设施，阻隔车辆进入

人行道行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2）人行道上的行道树树池框应与人行道平顺，不符合要

求的予以维修改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建投公

司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3）加强人行道上方店牌店招、广告灯箱等悬挂物管理，

防止发生坠落事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执法局、县区政府、经

开区管委会）

5.加强管养维护。

（1）严格执行《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》，加强人行道设施

日常巡查和养护管理，及时排查和消除设施破损、路面坑洼、井

盖缺失沉陷等安全隐患。严控人行道占用挖掘审批，防止擅自开

挖，避免短期内重复开挖和长期占用人行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建投公司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

管委会）

（2）落实人行道管养考核制度，完善窨井盖缺失、损坏、

沉陷举报工作，城管平台及时受理群众投诉举报，多措并举强化

人行道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

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二）推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

1.统筹自行车专用道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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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依据《铜陵市轻型出行城市（慢行交通系统）建设专

项规划（2018-2030）》，结合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计划，成片、

成批、成网统筹建设自行车专用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建投公司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

委会）

（2）对既有的需要采用护栏、划线形式与机动车道隔离的

自行车专用道，完善隔离设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、市建投公司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3）依托绿道建设的自行车专用道要按照生态优先、适地

适树、地域特色的原则，营造环境优美、体现文化特色的骑行环

境，并配套建设机非隔离、铺装、标志系统、遮掩系统、停车、

照明等具备休憩、交通换乘、综合服务等功能的设施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建投公司、县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2.强化自行车专用道管理。

（1）对于已建成的自行车专用道以及具有自行车通行功能

的绿道要制定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管理的工作机制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

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2）严格整治违规停放机动车和摆放设施设备等非法占用

自行车专用道的行为，严禁挤占自行车专用道拓宽机动车道，保

障自行车专用道有效通行宽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县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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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（3）完善自行车专用道的标识、监控系统，禁止机动车进

入自行车专用道，保障自行车路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县

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排查准备阶段（即日起至6月30日），制定并印发实施方

案，明确工作重点和任务。各责任单位对照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

专用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，围绕试点范围进行深入细致的现场排

查摸底，列出问题清单，制定整改计划，明确时间节点。

（二）落实行动阶段（7月1日至10月31日），依照实施方案明确

的标准和要求，突出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，按照各自

职责分工全面落实人行道净化和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各项措施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11月1日至11月30日），总结前期人行道

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成果，深入分析问题及原因，完善

长效管理制度，巩固提升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成

效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县区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

次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，将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

专用道建设工作与文明城市建设相结合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整

治任务，有力有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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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照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县区、各有关单位要对工作任务

层层分解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确保工作顺利高效推进。要依托数字

化城市管理平台，将人行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管理信息实时接入平

台，加强数据采集和分析研判，及时发现和处置群众步行和自行

车出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不断健全长效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调度，严格考核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季度定期调

度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推进情况，纳入市政府对

县区政府和各有关单位年度目标考核。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，

围绕年度目标任务，采取现场督导、定期通报、专项检查等方式，

及时督查督办，确保工作取得切实成效。县区、各有关单位要结

合实际，注重创新，善于总结，着力形成有特色、可复制推广的

成功经验。

附件：铜陵市2021年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

试点范围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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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铜陵市 2021 年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
建设工作试点范围名单

人行道净化：

市本级：石城大道（义安大道—翠湖一路）

枞阳县：银塘东路(县财政局—银塘路与青山北路交叉口）

铜官区：栖凤路

义安区：南湖路

郊 区：金川西路

经开区：石城大道（翠湖一路—翠湖六路）

自行车专用道建设：

市本级：长江路（东村转盘—滨江大道）

枞阳县：东湖路（县三中—皖源枞阳国际大酒店）

铜官区：铜井中路

义安区：东城大道

郊 区：S221

经开区：翠湖二路（石城大道—秦山大道）


